浙江理工大学引进人才申请表
申请学院：                  

               申请学科或专业：                  
             申请人才层次类别：                  
                         姓名：                  

所学专业：                  

现工作单位：                  

毕业院校（应届生）：                  

                     填表日期：                  

浙江理工大学人事处制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第1至4页由申请人填写。
二、此表将作为重要信息与部门进人报告同时提交校长办公会，申请人员填写时必须实事求是，同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三、所列表项内容不能删除。不够填写，可自行加行或调距。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本人近照

	民族
	
	婚否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专业技术资格
	
	联系电话
	
	

	E-mail
	
	主要学术和社会兼职
	
	

	个人简历
	自高中开始至今的学习及工作经历，时间要连续并精确到月


	近两年来发表论文
	序号
	刊物名称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刊物级别

（收录情况）
	本人排名
（本人排名/总数）

	
	
	
	
	
	
	

	
	
	
	
	
	
	

	
	
	
	
	
	
	

	
	
	
	
	
	
	

	
	
	
	
	
	
	

	
	
	
	
	
	
	

	
	
	
	
	
	
	

	
	
	
	
	
	
	

	
	
	
	
	
	
	

	
	
	
	
	
	
	


	近两年来主持、参与的项目（课题）
	序号
	项目来源及经费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起止时间
	本人排名

（本人排名/总数）

	
	
	
	
	
	

	
	
	
	
	
	

	
	
	
	
	
	

	
	
	
	
	
	

	
	
	
	
	
	

	
	
	
	
	
	

	
	
	
	
	
	

	近两年来获授权专利 (含软件著作权)
	序号
	专利类型（专利号）
	专利名称
	授权年月
	本人排名
（本人排名/总数）

	
	
	
	
	
	

	
	
	
	
	
	

	
	
	
	
	
	

	近两年来出版学术著作(含教材)
	序号
	出版社名称
	著作名称
	出版时间
	本人排名
（本人排名/总数）

	
	
	
	
	
	

	
	
	
	
	
	

	
	
	
	
	
	

	近两年来获得教研成果
	序号
	颁奖单位
	获奖项目名称及等级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本人排名/总数）

	
	
	
	
	
	

	
	
	
	
	
	

	
	
	
	
	
	

	
	
	
	
	
	

	
	
	
	
	
	

	
	
	
	
	
	


	近年来获得的较大学术荣誉或入选各类人才项目
	序号
	颁发/评选部门
	荣誉或人才项目名称
	颁发或入选时间

	
	
	
	
	

	
	
	
	
	

	
	
	
	
	

	
	
	
	
	

	近两年来教学情况
	授课情况
	学年
	所授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周课时数

	
	
	
	
	
	

	
	
	
	
	
	

	
	
	
	
	
	

	
	
	
	
	
	

	
	指导学生
	指导博士生
	已毕业人数：
	在读人数：

	
	
	指导硕士生
	已毕业人数：
	在读人数：

	聘任后工作思路及预期目标
	申请人对履行本学科岗位职责的工作思路及预期目标等



	其它需说明的情况及要求
	已婚者需说明配偶及子女情况并明确是否需要解决配偶工作


	申请人对法轮功的认识、态度
	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或610办公室）或毕业院校保卫部门（应届生）出具的未参加“法轮功”非法组织的证明（盖章）

本人签字：


	申请人承诺：

以上所填写内容完全属实。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总支意见
	总支对该申请人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情况进行考察,并就该申请人对“法轮功”认识是否正确，态度是否端正，有否参与法轮功等非法活动等提出考察意见
总支负责人签字（公章）：

	学院（部）对申请人材料审核结果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申请的人才类别，用科研量化分客观地说明申请人是否符合该层次人才标准（注：前两年科研量化分达到其所在学院所在一级学科正高职称前50%人员的平均分以上,可申请学术带头人；前两年科研量化分达到其所在学院所在一级学科高级职称前60%人员的平均分以上,可申请学术骨干）
所在学院所在一级学科正高职称人员（同时附名单）科研量化分的最高分为：        分 ；

所在学院所在一级学科正高职称（同时附名单）前50%人员科研量化分的平均分为：        分 ；

所在学院所在一级学科高级职称人员（同时附名单）科研量化分的最高分为：        分 ；
所在学院所在一级学科高级职称（同时附名单）前60%人员科研量化分的平均分为：        分 ；
该申请人近二年科研量化分为：       分，申请人才类别为                ，（是、否）达到该层次人才类别的申请标准。
                                                        材料审核人签字：

	学院（部）专家（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 

主要对申请人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发展潜力及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可能性等的评价和推荐意见(可另附页)
专家（负责人）：

	学院（部）引进意见
	拟安排部门：                     系（部、所）; 学科:                               ； 

拟引进的人才类别（省级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                      。
其它：
负责人签字（公章）：

	
	拟引进人才在聘期内工作目标（与拟引进人员商谈后确定并确认签字）：
       拟引进人才签字：

	校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小组意见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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